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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北京国泰民康安全技术中心受辽宁五龙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委托，组成安全评价小组，赴该公司进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

安防范的安全现状评价。 

评价小组遵循《安全评价通则》AQ8001-2007 的规定，通过对该公

司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的治安防范设施、安全管理现状等进行的现场

检查、分析和评价，编制了《辽宁五龙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由于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的危险和有害因素必然存在，公司应对危

险、有害因素进行动态管理，持续监控，建立自我完善的安全管理机制。

对本评价报告提出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严格控制，对安全对策措施和建

议认真组织落实，保持和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本评价结论的主要支撑依据是:被评价单位提供的资料、考评当时

的现状以及本评价机构采用的评价方法等。当危险场所现场和周边安全

范围内的环境、安全设施和管理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相关的规范和

规定）或已经超过安全评价规定的时限（有效期三年，即 2023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6 年 12 月 13 日），本评价结论将不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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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安全评价依据 

1.1  法律、法规、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根据 2021 年 6 月 10 日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一

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修订通过）； 

（3）《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08

号，2018 年 12 月 5日国务院第 33 次常务会议通过）； 

（4）《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根据 2013 年 12 月 4 日国务

院第 32 次常务会议通过,2013 年 12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5 号公布,自 2013 年 12 月 7 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

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5）《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令第 88号, 应急管理部令第 2号《应急管理部关于修改<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6）《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 3 号，根据 2015 年 5 月 29 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令第 80 号第

二次修正）； 

（7）《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十部门公告 2015 年第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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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修改<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实

施指南（试行）>涉及柴油部分内容的通知》（应急厅函〔2022〕300 号）； 

（9）《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令第 154 号）； 

（10）《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 年版）； 

（11）《各类监控化学品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令第 52 号）； 

（12）《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一版）》（应急管理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公告 2020 年第 3 号）； 

（13）《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

化学品安全措施和应急处置原则的通知》（安监总厅管三〔2011〕142

号）； 

（14）《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

名录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1]95 号）； 

（15）《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第二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

品名录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3]12 号）； 

（16）《高毒物品目录》（2003 年版）； 

（17）《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

管理部令第 10 号）及解读。 

1.2  主要技术标准和规范  

（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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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55037-2022） 

（3）《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           （GB15603-2022） 

（4）《易燃易爆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GB17914-2013） 

（5）《毒害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GB17916-2013） 

（6）《腐蚀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GB17915-2013） 

（7）《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18218-2018） 

（8）《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 （GB/T13861-2022） 

（9）《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                （GB6441-1986） 

（10）《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T 12801-2008） 

（11）《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GB5083-99） 

（12）《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2894-2008） 

（13）《安全色》                             （GB2893-2008） 

（14）《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GB 30000-2013） 

（15）《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50058-2014） 

（16）《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              （GB12158-2006） 

（17）《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50140-2005） 

（18）《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技术要求》     （GB/T32581-2016） 

（19）《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5-2007） 

（20）《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6-2007） 

（21）《电子巡查系统技术要求》           （GA/T 64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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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被评价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 

（1）企业营业执照； 

（2）建（构）筑物防雷设施检测报告； 

（3）《安全管理制度汇编》； 

（4）库区总平面布置图； 

（5）企业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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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被评价单位概况 

2.1  被评价单位基本情况             

辽宁五龙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04 月 08 日，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210600673786837T，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丹东市振安区金矿办事处北路 475 号；法定代表人：崔德亮；经

营范围：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选矿。 

2.2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基本情况 

辽宁五龙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位

于丹东市振安区同兴镇板石村二组民爆库区进大门处的独立的一栋一

层建筑，储存 500L 硝酸，根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 154 号）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硝酸

属于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按照场所封闭形式和化学品重量划分

为以下四类： 

表 2.2-1  储存场所分类 

序号 储存场所分类标准 现场分类 

1 封闭式储存场所：墙体和屋顶间封闭的仓库。 项目属于封闭式储存场所 

2 
半封闭式储存场所：周界用墙体或栅栏围护，有屋顶，墙体

或栅栏与屋顶间不封闭的储存场地。 
—— 

3 露天式储存场所：周界用栅栏围护，没有屋顶的储存场地。 —— 

4 

小剂量存放场所：教学、科研、医疗、测试等单位使用的，

所有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总量不超过 50 kg 的储存室或储存

柜。 

—— 

注：根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GA1511-2018）第4条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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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储存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一览表 

序号 名称 CAS 号 危险性分类 

1 硝酸 7697-37-2 

氧化性液体,类别 3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1A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1 

2.3  治安防范设施基本情况 

储存硝酸的场所为独立的封闭式单层实体墙建筑，在建筑的四周修

建有栅栏围墙。在库房的门、窗附近设置有入侵红外报警装置。库区四

周设置视频监控装置，可观察库区的进出和周边情况，在库内设置了视

频监控装置，可观察到库内的情况。保卫值班室、安防监控中心均设置

在炸药库的报警值班室内。 

2.4  避雷及防静电设施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库房的防雷防静电设施经吉林省北亚防雷装

置检测咨询有限公司检测合格，出具了《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报告》，报告

编号：（1072017005）[2023]BYLN2023SY0448。 

2.5  治安保卫机构 

辽宁五龙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是治安管理第一责

任人，对本单位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工作全面负责。企业针对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管理设置了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安保卫人员，人员

如下。 

     表 2.5-1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管理人员情况一览表 

负责人 鞠洪涛 

成员 孔凡胜 孙大建 

保管员 黄占利 刘琦 

2.6 治安防范制度情况 

辽宁五龙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制定了一系列的易制爆危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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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治安管理制度，具体如下： 

（1）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责任制度； 

（2）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出入库检查、登记制度； 

（3）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销售、购买、出入库、领取、使用、归

还、处置制度； 

（4）安全例会制度； 

（5）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防盗、防抢、防破坏及技术防范系统发生

故障等状态下的应急处置预案； 

（6）治安防范检查制度； 

（7）考核和奖惩制度； 

（8）安全教育制度 

（9）储存、运输安全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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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3.1  物质危险性分析 

表 3.1-1 硝酸理化特性表 

标识 
中文名：硝酸 英文名：Nitric acid 

分子式：HNO3 CAS号：7697-37-2 

组成与性

状 

主要成分：硝酸 

外观与性状：纯品为无色透明发烟液体，有酸味。 

理化性质 

熔点：-42℃ 沸点：83℃（无水） 

相对密度（水=1）：1.5 饱和蒸气压（kPa）：6.4（20℃） 

闪点：无意义 自燃温度：无意义 

爆炸下限（%）：无意义 爆炸上限（%）：无意义 

危险反应：与还原剂、可燃物等禁配物接触，有发生火灾和爆炸的危险。 

物理和化学危险：助燃。与可燃物混合会发生爆炸。 

特别危险性：能与多种物质如金属粉末、电石、硫化氢、松节油等猛烈发应，甚

至发生爆炸。与还原剂、可燃物如糖、纤维素、木屑、棉花、稻草或废纱头等接触，

引起燃烧并散发出剧毒的棕色烟雾。具有强腐蚀性。 

灭火方法：本品不燃。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急性毒性 LD50：130mg/kg（大鼠经口，4h） 

健康危害 

吸入硝酸气雾产生呼吸道刺激作用，可引起急性肺水肿。 

口服引起腹部剧痛，严重者可有胃穿孔、腹膜炎、喉痉挛、肾损害、休克以及

窒息。眼和皮肤接触引起灼伤。 

慢性影响：长期接触可引起牙齿酸蚀症。。 

急救措施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

吸、心跳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就医。。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20～30 分钟。如有不适感，

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 10～15 分钟。如

有不适感，就医. 

食入：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防护措施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以及其它点火源。 

禁止吸烟。 

远离服装、还原剂和其他可燃材料。 

避免吸入烟/气体/烟雾/喷雾。 

作业后彻底清洗。 

作业时，对手、眼睛、皮肤和身体等进行防护。 

储存注意

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 

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过 80%。 

保持容器密封。 

应与还原剂、碱类、醇类、碱金属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储存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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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库区安全性分析 

因硝酸属于易制爆化学品，因此，仓库必须严格防盗。如果库房管

理不严、设施不健全等，都能给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发生被盗事件。 

分析造成库区被盗的主要原因有： 

（1） 管理措施不完善或值班人员失职； 

（2） 无防盗技术措施或技防、犬防失效； 

（3） 库区围墙不符合要求； 

（4） 库房门窗的强度不能满足防盗的要求； 

3.3  有害因素分析 

硝酸虽然具有一定的毒性，但在储存和运输时都是包装完好的产

品，作业人员不直接接触药剂，所以基本上无职业卫生危害。在特殊情

况下，如包装物破损、危险品坠落等导致药剂外泄，才会使操作人员和

环境受到毒物危害。 

3.4  重大危险源辨识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规定，本项

目涉及储存的物质硝酸（氧化性液体,类别 3）属于《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辨识》（GB18218-2018）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临界量 100t，本库房

储存的硝酸为 500L╳1.5kg/L=750kg，因此，本次评价的硝酸库房不构

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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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安全评价方法及评价单元划分 

4.1  评价方法的选择 

根据本项目的具体情况、特点和物质特性，结合考虑各种评价方法适

用范围，评价组在本项目评价中以定性、定量评价为主，结合其他评价方

法的综合评价方法。具体的评价方法为：安全检查表法。 

4.2  评价单元的划分 

为简单有效的对库区危险、有害因素进行评价，考虑本评价项目的

特点，划分成2个评价单元： 

（1）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单元评价； 

（2）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防范系统单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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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定性、定量评价 

5.1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单元评价 

5.1.1 检查标准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3 年 12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645 号公布,自 2013 年 12 月 7 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修改

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2）《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

154 号）。 

5.1.2 检查表 

表 5.1-1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单元安全检查表 

序号 检查项目和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1 

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

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凭相应

的许可证件购买剧毒化学品、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

凭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购买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 

前款规定以外的单位购买剧毒化学

品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

安机关申请取得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

证；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应当

持本单位出具的合法用途说明。 

个人不得购买剧毒化学品（属于剧

毒化学品的农药除外）和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 

单位持本单

位出具的合法

用途说明购买

易 制 爆 化 学

品。 

符合 

2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应当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依法治理、

系统治理的原则，强化和落实从业单

位的主体责任。 

《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治安管理办法》 

第五条 

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是治安

管理第一责任

人，对本单位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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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和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是治安管理第一责任人，对本

单位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工作

全面负责。 

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治安管理

工 作 全 面 负

责。 

3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加

强对治安管理工作的检查、考核和奖

惩，及时发现、整改治安隐患，并保

存检查、整改记录。 

《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治安管理办法》 

第八条 

有检查、考

核、奖惩等制

度。 

符合 

4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建

立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出入库检查、登

记制度，定期核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存放情况。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丢失、被盗、被

抢的，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治安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 

有 相 关 制

度。 
符合 

5 

构成重大危险源的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应当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并

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 

《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治安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 

未构成重大

危险源。 

不涉

及 

6 

销售、购买、转让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应当通过本企业银行账户或者电子

账户进行交易，不得使用现金或者实

物进行交易。 

《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治安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 

通过银行账

户交易。 
符合 

7 

生产、储存剧毒化学品或者国务院

公安部门规定的可用于制造爆炸物品

的危险化学品（以下简称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如实记录其生

产、储存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的数量、流向，并采取必要的

安全防范措施，防止剧毒化学品、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丢失或者被盗；发现

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丢失

或者被盗的，应当立即向当地公安机

关报告。 

生产、储存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设置治安保卫

机构，配备专职治安保卫人员。 

《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 

有数量、流

向等记录，设

置了治安保卫

机构。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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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和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8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销

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当如实记录

购买单位的名称、地址、经办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以及所购买的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的品种、数量、用途。销售记

录以及相关许可证件复印件或者证明

文件、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的保

存期限不得少于一年。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销售、购买单位

应当在销售、购买后五日内，通过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系统，将所销售、

购买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品种、数

量以及流向信息报所在地县级公安机

关备案。 

《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治安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 

单位购买易

制爆危险化学

品 向 公 安 备

案。 

符合 

5.1.3 评价单元小结 

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本单元进行了检查，共检查 8 项，8 项符合要

求。 

5.2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防范系统单元评价 

5.2.1 检查标准 

（1）《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GA1511-2018） 

5.2.2 检查表 

表 5.2-1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防范系统单元安全检查表 

序号 检查项目和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记录 
检查结

果 

一 防护区域和部位 

1.1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设置

相应的人力防范、实体防范、技术防

范等治安防范设施，防止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丢失、被盗、被抢。 

《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治安管理办

法》 

第二十七条 

设置保卫机构、

有封闭的实体建

筑、设置了报警、

监控等技术防范手

段。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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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和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记录 
检查结

果 

1.2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的下

列区域或部位应列为防护区域和部

位： 

a） 封闭式、半封闭式储存场所

的周界和出入口； 

b） 封闭式储存场所的窗口和通

风口； 

c） 露天式储存场所的周界、物

品堆放区域或大型槽罐放置区域； 

d） 小剂量存放场所的出入口和

存放部位； 

e） 保卫值班室； 

f） 安防监控中心。 

GA1511-2018 

第 5 条 

把库房列为防护

区域。 
符合 

二 人力防范要求 

2.1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设

置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安保卫

人员负责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保

卫工作。 

GA1511-2018 

第 6.1 条 

设置有治安保卫

机构。 
符合 

2.2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设

置保管员，如实登记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的销售、购买、出入库、领取、使

用、归还、处置等信息，并按规定将

相关信息录入流向管理信息系统。 

GA1511-2018 

第 6.2 条 

设置保管员，如

实记录。 
符合 

2.3 

治安保卫人员、保管员应符合下列

条件并经培训后上岗： 

  a） 年龄 18～60 周岁之间； 

    b）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身

体健康，无强制戒毒、刑事处罚的记

录； 

    c） 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能

掌握岗位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GA1511-2018 

第 6.4 条 
满足要求。 符合 

2.4 

小剂量存放场所以外的储存场所

的保卫值班室应由治安保卫人员 24 h

值守。值守人员每 2h 对储存场所进

行巡查，巡查时应携带自卫器具。保

GA1511-2018 

第 6.5 条 

治安保卫人员 24 

h 值守。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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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和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记录 
检查结

果 

卫值班室应配备通讯工具并保持 24 h

畅通。 

2.5 

保管员应每天核对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存放情况，登记资料至少保存一

年，发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包装、

标签、标识等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应

及时整改；发现账物不符的，应及时

查找，查找不到下落的，应立即报告

行业主管部门和所在地公安机关。 

GA1511-2018 

第 6.6 条 

保管员应每天核

对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存放情况。 

符合 

2.6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定

期对治安保卫人员、保管员开展以防

盗抢、防丢失为主要内容的培训教

育，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安全会议并有

记录。 

GA1511-2018 

第 6.7 条 

定期培训和召开

安全会议。 
符合 

2.7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建

立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防盗、防抢、防

破坏及技术防范系统发生故障等状

态下的应急处置预案，并每年开展一

次针对性的应急演练。 

GA1511-2018 

第 6.8 条 

建立了应急处置

预案。 
符合 

2.8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加

强对治安防范工作的检查、考核和奖

惩，及时发现、整改治安隐患，并保

存检查、整改记录。 

GA1511-2018 

第 6.9 条 
有检查记录。 符合 

三 实体防范要求 

3.1 

封闭式、半封闭式储存场所的周界

应设置围墙或栅栏。半封闭式储存场

所的围墙或栅栏的顶部应设有防攀

爬措施，围墙、栅栏的离地高度应大

于等于 2m。 

GA1511-2018 

第 7.1 条 

检查时未设置围

墙或栅栏。 
不符合 

3.2 

封闭式、半封闭式储存场所出入口

应设置防火门，门应向疏散方向开

启。 

GA1511-2018 

第 7.1 条 

硝酸为不燃品，

库房设置了防盗

门。 

不涉及 

3.3 

露天式储存场所的周界应设置栅

栏，出入口应设置栅栏门，栅栏的顶

部应设有防攀爬设施。栅栏的离地高

GA1511-2018 

第 7.3 条 

现场为封闭储存

场所。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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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和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记录 
检查结

果 

度应大于等于 2.5m。 

3.4 
露天式存放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大

型槽罐应具有防破坏设施。 

GA1511-2018 

第 7.4 条 

库房储存，不涉

及槽罐储存。 
不涉及 

3.5 

小剂量存放场所出入口应设置防

盗安全门，或将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存

放在房间的专用储存柜内。 

GA1511-2018 

第 7.5 条 
不涉及小剂量。 不涉及 

3.6 
保卫值班室出入口应设置防盗安

全门。 

GA1511-2018 

第 7.6 条 

保卫值班室和安

防监控中心均设置

在炸药库区的报警

值班室，设置防盗

安全门。 

符合 

3.7 
安防监控中心应单独设置或设置

在保卫值班室内。 

GA1511-2018 

第 7.7 条 

保卫值班室和安

防监控中心均设置

在炸药库区的报警

值班室。 

符合 

3.8 

封闭式储存场所、保卫值班室、安

防监控中心的窗口、通风口应具有实

体或电子防护措施。 

GA1511-2018 

第 7.8 条 

具有实体防护和

入侵报警设施。 
符合 

3.9 

储存场所使用的防盗安全门应符

合 GB 17565-2007 的要求，其防盗安

全级别应为乙级（含）以上；专用储

存柜应具有防盗功能，符合双人双锁

管理要求，并安装机械防盗锁，机械

防盗锁应符合 GA/T 73 的相关规定。 

GA1511-2018 

第 7.9 条 

库房门为防盗安

全门。 
符合 

3.10 

储存场所使用的钢筋栅栏应采用

直径大于等于 12 mm 的实心钢筋；钢

管栅栏应采用直径大于等于 20 mm，壁

厚大于等于 2 mm 的钢管；钢板栅栏应

采用单根横截面大于等于 8 mm×20 mm

的钢筋（钢管、钢板）。相邻钢筋（钢

管、钢板）间隔应小于等于 100 mm，

高度每超过800 mm的应在中点处再加

一道横向钢筋（钢管、钢板）。窗口、

通风口的防盗栅栏应采用直径大于

等于 12 mm 的膨胀螺栓固定，安装应

GA1511-2018 

第 7.10 条 
符合要求。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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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和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记录 
检查结

果 

牢固可靠。储存场所周界设置的栅栏

应与地面牢固固定。 

四 技术防范要求 

4.1 

封闭式、半封闭式、露天式储存场

所的周界应安装视频监控装置，监视

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储存场所

周边的现场情况。 

GA1511-2018 

第 8.1.1 条 

周界安装有视频

监控，能显示周边

情况。 

符合 

4.2 

封闭式、半封闭式、露天式储存场

所出入口应安装入侵报警装置、出入

口控制装置和视频监控装置，监视和

回放图像应能清晰辨别进出场所人

员的面部特征和物品出入场所交接

情况。 

GA1511-2018 

第 8.1.2 条 

库房出入口安装

有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库

房未安装出入口控

制装置。 

不符合 

4.3 

露天式储存场所物品堆放区域或

大型槽罐放置区域应安装视频监控

装置，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

人员的活动情况。 

GA1511-2018 

第 8.1.3 条 

库房为封闭式场

所，非露天式储存

场所。 

不涉及 

4.4 

小剂量存放场所出入口或存放部

位应安装视频监控装置，出入口的监

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辨别进出人

员的面部特征，存放部位的监视和回

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物品存取情况

和人员活动情况。 

GA1511-2018 

第 8.1.4 条 

库房为封闭式场

所，非小剂量储存

场所。 

不涉及 

4.5 

具有易爆特性的易制爆化学品储

存场所，其视频监控装置的防爆特

性、电缆的防爆防护措施应符合GB 

50058的相关规定。 

GA1511-2018 

第 8.1.5 条 

硝酸不具有易燃

易爆特性。 
不涉及 

4.6 

保卫值班室、安防监控中心内部应

安装视频监控装置，监视和回放图像

应能清晰显示人员值守及活动情况。 

GA1511-2018 

第 8.1.6 条 

保卫值班室、安

防监控中心安装在

炸药库区的报警值

班室，室内有监控。 

符合 

4.7 
安防监控中心出入口应安装出入

口控制装置。 

GA1511-2018 

第 8.1.7 条 

报警值班室出入

口未安装出入口控

制装置。 

不符合 

4.8 封闭式、半封闭式、露天式储存场 GA1511-2018 库区没有安装电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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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和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记录 
检查结

果 

所的周界、出入口等区域或部位应安

装电子巡查装置。 

第 8.1.8 条 子巡查装置。 

4.9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应与视频监

控系统联动，封闭式、半封闭式、露

天式储存场所出入口的入侵报警信

号与联动视频图像应发送到安防监

控中心。 

GA1511-2018 

第 8.2.1.1 条 

库房的出入口安

装有入侵报警系统

和视频监控系统，

信号能到监控中

心。视频监控具有

报警功能，当发生

报警时能指定到相

关画面。 

符合 

4.10 

安防监控中心应与行业监管部门、

公安部门和报警运营服务机构远程

联网或预留接口。 

GA1511-2018 

第 8.2.1.2 条 
预留接口 符合 

4.11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布防、撤防、

故障和报警信息存储时间应大于等

于90天。 

GA1511-2018 

第 8.2.1.3 条 

视频监控具有报

警功能，当发生报

警时能指定到相关

画面，能储存不小

于 90天。 

符合 

4.12 

视频监控系统本地监视、存储和回

放的视频图像分辨率应大于等于

1280×720，图像帧率应大于等于25 

fps。 

GA1511-2018 

第 8.2.2.1 条 

视频图像分辨率

满足要求。 
符合 

4.13 
视频图像存储时间应大于等于30

天。 

GA1511-2018 

第 8.2.2.2 条 

视频图像存储时

间大于 30 天。 
符合 

4.14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能对强行破坏、

非法进入的行为或不正确的识读发

出报警信号，报警信号应与相关出入

口的视频图像联动。储存场所出入口

的报警信号与联动视频图像应发送

到安防监控中心。 

GA1511-2018 

第 8.2.3.1 条 

检查时未安装出

入口控制系统，企

业在安装时，应满

足条款要求。 

不涉及 

4.15 
出入口控制系统信息存储时间应

大于等于180天。 

GA1511-2018 

第 8.2.3.2 条 

检查时未安装出

入口控制系统，企

业在安装时，应满

足条款要求。 

不涉及 

4.16 电子巡查系统的巡查路线、巡查时 GA1511-2018 检查时未安装电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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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和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记录 
检查结

果 

间应能根据安全管理需要进行设定

和修改。 

第 8.2.4.1 条 子巡查系统，企业

在安装时，应满足

条款要求。 

4.17 
巡查记录保存时间应大于等于90

天。 

GA1511-2018 

第 8.2.4.2 条 

检查时未安装电

子巡查系统，企业

在安装时，应满足

条款要求。 

不涉及 

4.18 

系统应有备用电源, 应保证主电

源断电后入侵报警系统正常工作大

于等于8 h，视频监控系统关键设备正

常工作大于等于1 h，出入口控制系统

正常工作大于等于48 h。 

GA1511-2018 

第 8.2.6 条 
有备用电源。 符合 

5.2.3 评价单元小结 

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本单元进行了检查，共检查 38 项，23 项符合

要求，4项不符合要求，本次不涉及 11 项，问题汇总如下： 

（1）库房周边未设置围墙或栅栏。 

（2）库房未安装出入口控制装置。 

（3）报警值班室出入口未安装出入口控制装置。 

（4）库区没有安装电子巡查装置。 

5.3  综合单元评价结论 

（1）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单元评价 

通过评价小组现场检查、资料收集审核，该项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单元评价单元符合性评价结论为合格。 

（2）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防范系统单元评价 

通过评价小组现场检查、资料收集审核，整改完成后，该项目的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防范系统单元评价单元符合性评价结论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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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安全对策措施与建议 
6.1  安全对策措施与建议 

根据辽宁五龙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国泰民康安全技术中

心签订的安全评价合同，北京国泰民康安全技术中心安全评价组对辽宁

五龙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库进行了现场检

查，并查阅了相关安全管理资料，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和建议如下： 

表 6-1 不合格项汇总表 

序号 现场检查不符合项 整改建议 

1 库房周边未设置围墙或栅栏。 

库区周界应设置围墙或栅栏，栅栏的顶部应设

有防攀爬措施，栅栏的离地高度应大于等于

2m。 

2 库房未安装出入口控制装置。 

库房的出入口应安装出入口控制装置，并满足

下列要求： 

（1）出入口控制系统应能对强行破坏、非法

进入的行为或不正确的识读发出报警信号，报

警信号应与相关出入口的视频图像联动。储存

场所出入口的报警信号与联动视频图像应发

送到安防监控中心。 

（2）出入口控制系统信息存储时间应大于等

于 180 天。 

3 
报警值班室出入口未安装出入口控

制装置。 

报警值班室的出入口应安装入口控制装置，并

满足下列要求： 

（1）出入口控制系统应能对强行破坏、非法

进入的行为或不正确的识读发出报警信号，报

警信号应与相关出入口的视频图像联动。储存

场所出入口的报警信号与联动视频图像应发

送到安防监控中心。 

（2）出入口控制系统信息存储时间应大于等

于 180 天。 

4 库区没有安装电子巡查装置。 

库区应安装电子巡查装置，并满足下列要求： 

（1）电子巡查系统的巡查路线、巡查时间应

能根据安全管理需要进行设定和修改。 

（2）巡查记录保存时间应大于等于 9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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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补充的安全对策措施与建议 

（1）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建立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

系统，并实现与公安机关的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2）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将治安保卫机构、治安保卫人

员、保管员的设置情况报县级公安机关备案。 

（3）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加强对安全防范系统和设施的

维护、保养，出现故障应在 48 h 内恢复功能，维修期间应启动应急预案, 

且应在 24 h 内报所属行业主管部门，超过 48 h 不能恢复功能的,应报告

所在地公安机关。安全防范系统运行与维护应符合 GB 50348 和 GA 1081

的相关规定。 

（4）公司在后期运营中，不得擅自挪用库区内的设施设备，如果

设施设备损坏，应及时更换。 

（5）公司应每年制定作业人员的教育培训计划，提高员工的安全

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学习国家、行业和企业的有关

标准和制度，并严格按照要求履行职责。 

（6）公司应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为危险品作业人员配备必要的劳

动保护用品，工作期间应着装整齐。 

（7）可以对值守人员进行一些必要的防暴治暴方面的技能训练，

进而提高库区安全。 

（8）建议企业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定期对监控系统、报警系统

保养维护，对防雷装置定期检测，使之保持完好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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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企业整改情况的复查意见 

辽宁五龙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对评价组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整改，

企业整改情况如下： 

表 7-1 企业整改情况表 

序

号 
现场检查不符合项 整改情况 整改照片 

1 
库房周边未设置围墙或

栅栏。 

在库房周边设置了栅栏

式围墙。 

 

2 
库房未安装出入口控制

装置。 

库房门上安装了出入口

控制装置。 

 

3 
报警值班室出入口未安

装出入口控制装置。 

报警值班室安装了出入

口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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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库区没有安装电子巡查

装置。 
安装了电子巡查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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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安全评价结论 

根据辽宁五龙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国泰民康安全技术中

心签订的安全评价合同，评价组通过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

防范安全现状、安全管理现状等进行的现场检查、分析和评价，评价组

认为： 

辽宁五龙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

安防范设施配备齐全，并满足储存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硝酸：500L）场

所的治安防范需要，评价结论：合格。 

希望辽宁五龙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要认真落实本报告中提出的

安全对策措施建议，要进一步加强对员工的安全培训和教育，严格执行

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控制库房的储存量，不断完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定期开展事故应急预案的演练，提高预防和处理突发性事故的技能，实

现安全经营。 

本评价结论的主要支撑依据是:被评价单位提供的资料、考评当时

的现状以及本评价机构采用的评价方法等。当危险场所现场和周边安全

范围内的环境、作业人数、安全设施和管理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相

关的规范和规定）或已经超过安全评价规定的时限（有效期三年，即 2023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6 年 12 月 13 日），本评价结论将不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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